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阅读原文

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77/2021_2022__E7_94_B3_E8

_AF_B7_E5_BC_80_E5_c46_77781.htm 答：（一）根据（财税

字[1996]8号）及（国税发[1999]101号）文规定： 1、凡划转

为小规模商业企业的市县外贸企业、农业产品收购单位、基

层供销社销售给出口企业或市县外贸企业用于出口的货物，

一律按4%的征收率计算增值税税额，并开具专用税票缴库（

国税发[1999]101号）。 对农业产品收购单位、基层供销社销

售给出口企业和市县外贸企业用于出口的农业产品应按5%的

征收率计算增值税税额，并开具专用税票缴库。 2、对非生

产性出口企业购进原材料委托生产企业加工并回收出口的货

物的加工费，按17%的增值税税率全额征税，并开具专用税

票缴库。 3、对小规模生产企业销售给出口企业和市县外贸

企业用于出口的货物，按6%的征收率计算增值税税额，并开

具专用税票缴库。 对上述三种情况以外的用于出口的工业品

和以农业产品为原料加工的工业品，一律先按增值税法定税

率的40%确定征收率计算增值税税额，并开具专用税票缴库

。 （二）根据《财政部、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出口货物恢复使

用增值税税收专用缴款书管理的通知》（财税字[1996]8号的

规定： 纳税人因开具专用税票而按征收率预交的增值税税额

，允许在当期应纳税款中抵减。如在一个季度内出口货物金

额占企业全部销售额50%以上的，对其多缴纳而又未抵减完

的税款，可予以退库，对纳税人如按季计算，出口货物金额

比例低于50%，对其多缴纳而又未抵减完的税款，应转入下



一纳税期继续予以抵减。对个别纳税人，如果出口货物金额

比例全年各季均低于50%，且内外销产品税负又较低，其多

缴纳的税款全年无法抵减完的，在年度终了后，可由企业提

出申请，经主管税务机关审核无误后，对其当年度多缴纳而

又未抵减完的税款作退库处理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

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